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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质疑
摇

文摇 杰

摇 摇 摘摇 要: 我国《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缺乏正当的法

理基础,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惑,应当予以修正。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不当处分,在性质上

是一种特殊的无权处分行为,未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追认,或者受托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该
处分行为应当无效。 委托人或者受益人有权请求受托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无论该信托

财产是否已经依法进行了信托登记,只要受让人无偿接受的,或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人违

反信托义务而有偿接受的,便应当向受托人返还或者赔偿信托财产的损失。 委托人与受益人

意见不一致或者共同受益人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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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我国信托实践中,信托公司违反信托义务、对信托财产处分不当的案件时有发生。 例如,
2015 年 12 月 7 日、2016 年 1 月 22 日,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因“资金池业务投向不合规冶“将信托

财产的部分收益确认为子公司收入、账户管理存在严重缺陷冶的事由被中国银监会深圳监管局给予了

行政处罚淤。 那么,针对此类案件,信托关系的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以采取何种民事救济方式呢? 根据我

国《信托法》第 22 条的规定,委托人享有申请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的权利,并有权请求受托人恢复原状

或赔偿损失于。 同时,该法第 49 条还规定了受益人也可以行使委托人的上述权利。 可见,对受托人不

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我国《信托法》赋予了委托人、受益人撤销权。 有疑问的是,撤销权是否可谓受

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妥当救济方式? 若是,其法理基础何在? 其在实践中有无困惑? 若不是,受托

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法律效果应如何处理? 在我国法学界,学者们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情形

下委托人、受益人是否应享有撤销权尚存在争议,而无论是对委托人、受益人享有撤销权持肯定态度的

观点抑或对此项权利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其理由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此外,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

权在我国实践中有无困惑,目前缺乏应有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

《信托法》的完善和信托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二、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的法理基础反思与实践困惑

(一)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的法理基础反思

我国《信托法》之所以赋予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行为的撤销权,据认为其理由是:我

淤
于

参见深银监发也2015页126 号、深银监罚决字也2016页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1 款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
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
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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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主体对民事行为的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或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该行为,《信托法》是参照《民法通则》上的这种撤销之诉所作出的规定,并且

《信托法》将委托人、受益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限定为 1 年,也是为了与《民法通则》司法解释所规定的

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保持一致[1](P72)。 众所周知,《民法通则》上民事主体因对民事行为的内容有重大误

解,或民事行为显失公平而行使撤销权的,撤销的对象是民事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民事行为,而非相对

方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行为。 但是,《信托法》所赋予的委托人、受益人撤销权的行使对象,则为受托人

与第三人之间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并非委托人或受益人与受托人之间的行为。 因此,将受托人不

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定性为类似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民事行为,从而使委托人、受益人

享有撤销权的法理解释显然不妥当。
目前,我国法学界大多数学者均对委托人、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持肯定态度,仅

有少数学者对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提出了否定观点。 对委托人、受益人享有信托财

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所持的理由主要如下:(1)信托成立后,受托人享有信托财

产的管理运用与处分权,《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行为的撤销权可以有效防

止受托人故意或过失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确保信托财产的安全,维护受益人的利益[2] ( P83)。
(2)为使委托人对信托运作的监控能够得以有效进行,并使委托人享有的在监控信托运作方面的系

列权利显得完整,《信托法》应当授予委托人享有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撤销权[3] ( P221)。
(3)信托财产最终归属于受益人,当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对受托人享有的信托利益给

付请求权就会受到侵害。 为排除这种侵害,《信托法》应当赋予受益人撤销权[4](P163)。 对委托人享

有撤销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权利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信托法》赋予委托人撤销权会导致以下三

个方面的不利后果:(1)出现一物三权的现象。 委托人享有撤销权,意味着信托财产实质上的所有权

归属于委托人。 而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处分信托财产并承担责任,也显示其对信托财产拥有所有权。
受益人的撤销权,则属物权性质的权利。 这样,违背了一物一权的理念。 (2)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到

损害。 当委托人享有撤销权时,表明其对信托财产拥有潜在的所有权。 委托人一旦负债或破产,债
权人便可将信托财产列入委托人的固有财产而加以受偿,从而损害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3)造成司

法上的尴尬。 由于委托人享有了撤销权,其债权人便可对信托财产行使追及权。 法院一方面要维护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支持委托人的债权人对信托财产行使权利,从而陷入司法上的尴尬

境地[5](P92)。 因此,笔者主张删除我国《信托法》关于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的规定。
由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可见,对委托人、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是基于

保护受益人的受益权而加以解释的,对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实际上

是将委托人的撤销权定性为一种物权而展开阐述的。
如上所述,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49 条分别赋予了委托人、受益人撤销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

不当处分信托财产行为的权利。 在我国私法体系中,对他人之间的法律行为享有撤销权者,当属债

权人。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 客

观要件为债务人的行为有害债权;主观要件为债务人与第三人均有恶意,但该要件仅在债务人以明

显不合理的低价将自己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的情形下适用。 可见,我国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的规

范,对债权人干涉他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以平衡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

益。 但依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49 条的规定,委托人、受益人撤销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不当处

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并不以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为前提。 例如,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不得

转让信托财产,而受托人以市场价格转让该信托财产给第三人,该第三人对信托文件所约定的受托人权

限并不知情。 此时,若按照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由于受托人的处分行为没有对信托财产造

成损失,并且第三人主观上也没有恶意,因此,委托人、受益人不得撤销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处分行

·47·



文摇 杰: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质疑

为。 若依照我国《信托法》的上述规定淤[6](P22),则因受托人的转让行为导致了信托目的根本无法实

现,故属于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从而即使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是基于市场公

正价格为之,而且第三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委托人、受益人也享有撤销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处分行为

的权利,只不过不知情的第三人不必返还财产而已。 由此可知,我国《信托法》上委托人、受益人的撤销

权规范已破坏了民法上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而设定的撤销权规范。 我国《信托法》基于保护受益

人的利益而牺牲私法体系内的规范统一,其合理性殊值怀疑。 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并指出,我国

《信托法》要求委托人、受益人行使撤销权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申请为之,不能直接向受让人行使,
这样规定主要可能是立法者意识到《信托法》上委托人、受益人的撤销权成立要件已经偏离了民法上关

于撤销权的成立要件的规定,但在撤销权的行使方式上力求与民法上普通债权人的行使方式保持一

致[7](P253)。
那么,委托人、受益人的撤销权是否基于其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属于物权呢? 然而,众所周知,在我国

的物权体系中,尚未有哪一种物权,其行使或效力必须通过撤销权来实现。 无论是所有权人,还是用益

物权人、担保物权人,在作为物权客体的物非依法辗转至他人之手时,其直接行使追及权即可,并不需要

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对物权的保护。 因此,基于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物权而主张其对信托财

产不当处分享有撤销权不妥当。 此外,从我国物权法原理和《信托法》的有关内容来看,委托人、受益人

对信托财产也并不享有物权。 因为:(1)由于我国《物权法》采取物权法定主义,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

律规定于,无论是我国《信托法》还是其他法律,均未明确规定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为一种

物权盂[8](P148)。 若将委托人、受益人的权利定性为一种物权,将会产生创设新型物权的情形,与物权法

定主义相违背。 (2)虽然我国《信托法》第 2 条规定,委托人将信托财产“委托冶给受托人,而不是“转
移冶给受托人,但不能因此认为委托人就享有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由该法的相关规定来分析,信托财

产不归属于委托人。 例如,信托设立后,委托人的财产应当与信托财产相区别;当作为自然人的委托人

死亡时,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继续存在,其遗产范围不包括信托财产榆。 如果《信托法》赋予

委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所有权,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难道有必要相区别? 当作为自然人的委

托人死亡时,信托财产难道会不属于其遗产范围? 另外,由于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由受托人占有

和管理,其所产生的收益归属于受益人,而委托人对信托财产不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其不可能

属于信托财产的用益物权人,当然更谈不上成为担保物权人。 (3)尽管我国《信托法》第 43、45 条只规

定了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受益权,并没有对受益权包括哪些具体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虞,但按照民法

的当然解释方法[9](P225),上述规定中包含着“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益,此为信托受益权的

固有内容冶之意。 即便如此,受益人也只能够请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益交付给自己,并不能

对其加以直接支配。 实际上,我国《信托法》也要求受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承担向受益人交付信托财产

所产生的利益的义务愚。 可见,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及其所生利益享有的权利与物权的支配属性不相吻

合舆[10](P126) [11](P250)。 (4)我国《信托法》第 10 条要求以有关财产设立信托的,应当办理登记手

续。 但此登记旨在公示某项财产为信托财产,不是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取得物权的登记。 我国的物权

登记制度也并不存在信托受益人物权的登记。 (5)若信托财产为金钱时,在信托存续期间,受益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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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义解释,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1 款中的“致使冶一词表示结果,应当与该条文中“因冶一字相搭配。 所以,对该条文应当
理解为委托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可以行使撤销权:(1)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2)受托人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
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卞耀武也认为委托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为上述
两种情形。
参见我国《物权法》第 5 条。
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明文规定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因此法学界才对此存在着争议。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15 条。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43 条前段规定:“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冶该法第 45 条规定:“共同受益人按照信托文件
的规定享受信托利益。 信托文件对信托利益的分配比例或者分配办法未作规定的,各受益人按照均等的比例享受信托利益。冶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34 条。
我国已有学者明确主张信托受益权是一种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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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占有过该金钱,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该金钱的物权。
基于目前在我国的信托行为多为商事信托的现实以及信托法的商事法属性,赋予委托人、受益人对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是否妥当呢? 从表面上看,委托人、受益人可以自愿行使对信托财产不当处

分的撤销权,似乎符合商法的自由精神与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 但实际上,商法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是在

安全保障之中的自由,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也是建立在保障交易安全基础之上的[12](P149)。 就受托人

对信托财产的不当处分而言,若即使该行为给信托财产造成了损失,只要委托人、受益人未行使撤销权,
其就始终有效,那么将会对信托财产的安全十分不利。 这不符合设立信托尤其是商事信托的宗旨,也与

商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真义相悖。 况且,因某些事由(例如,撤销权的存续期间较短等),委托人、受
益人可能无法通过行使撤销权来维护信托财产的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信托法》中委托人、受益人对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享有撤销权的规范,已破坏

了民法体系内债权人撤销权的规范,而又不能以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物权作为该项撤销权合

理存在的法理基础,还与商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真义相悖。 因此,我国《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受益人

的此种撤销权,实有缺乏正当性的疑虑。
(二)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的实践困惑

从实践来看,我国《信托法》对委托人、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的规定带来了诸多

困惑,不利于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具体而言:
1. 撤销权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依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若委托人、受益人自知道或

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不行使撤销权,该权利将消灭。 在实践中,委托人、受益人因撤销权经

过除斥期间而消灭,致使其利益得不到保护的案例时有发生。 例如,在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诉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一案中淤,原告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诉称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违背管理职责,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致使向贷款方发放的信托资金无法收回,因此要

求撤销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行为,并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而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则辩称原告吉

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时,其撤销权因经过了除斥期间而归于消灭,从而请求法院依法

驳回其赔偿要求。 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吉林省建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 若委托人、受益人未行使撤销权,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行为便始终处于有效状态。 此

时,若受托人破产或偿付不能,而受让人又不必承担责任,这不利于保护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 例如,
在金新乳品信托计划案中[13],金新信托公司与众多投资者签订合同,约定将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收购

“北京三元种业冶“兵地天元冶和“玛纳斯冶三家公司的股权,但实际上受托人金新信托公司并没有以投

资主体身份实施乳品信托计划,信托资金被挪作他用。 在本案中,作为委托人兼受益人的投资者未行使

撤销权,只是要求受托人金新信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但金新信托公司因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而一度

陷入破产境地,此时信托资金的受让人也不必承担责任,致使投资者遭受严重的损失。
3. 若委托人、受益人行使撤销权,根据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1 款的规定,只有在信托财产的受

让人明知受托人的处分行为不当而接受该财产时,才应予以返还或赔偿。 这意味着若受让人应当知道

受托人的处分行为不当而未知,或无偿取得信托财产的,仍不必承担返还或赔偿之责,如此显然对委托

人、受益人保护不力。 例如,在王某与李某、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信托纠纷案中于,原告王

某将其享有的对某公司的股权信托给被告李某,李某在未经原告书面授权的情形下,将该股权转让给了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而该公司受让股权时对此并未加以核实。 法院仅认为被告李某处

分信托财产不当,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受让人非明知被告李某的处分行为不当而接受该股权,但
其应当知道而未知,按照我国《信托法》的现有规定,其仍不必承担责任。 此时,若受托人的财产不能够

·67·

淤
于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 2449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3)温江民初字第 80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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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赔偿责任,则会对委托人、受益人产生不利。

三、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法律效果的比较法考察

(一) 英美法系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法律效果

在英国法上,将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分为“处分本身违反信托冶和“处分本身非违反信

托冶两种不同情形[14](P4鄄27)。 “处分本身违反信托冶是指受托人违反信托条款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
例如,信托条款禁止受托人转让信托财产或为特定投资,但受托人违反此限制而为转让或投资行为。
“处分本身非违反信托冶是指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本身并未违反信托条款,或受托人并未为任何

违反信托条款的处分行为,但是在管理上有过失导致信托财产受到损失。 例如,受托人运用信托财产投

资时,未充分发挥其技能对该投资项目加以尽职调查与分析,使得投资失败而造成信托财产的损失。 可

见,“处分本身违反信托冶关注的焦点在于受托人的处分行为违反信托条款,而“处分本身非违反信托冶
则侧重于受托人管理上的过失。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若受托人将信托财产处分给第三人,只要受益人事

后未追认,并且不存在其他免责事由,受托人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P867)。 换言之,受益人可对受

托人提出请求,使其赔偿信托财产的损失,将信托财产恢复到若受托人没有不当处分行为而本应达到的

价值。 受益人除可请求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外,还可选择追及信托财产。 具体而言,受托人违

反信托义务,将信托财产处分给第三人时,除非第三人为善意且有偿的受让人,则在受益人与第三人

之间成立推定信托,推定第三人为受托人且须为既存信托的受益人保管其所受让的财产,并负返还

责任[16](P459)。 换言之,仅在第三人证明其善意并有偿取得信托财产的情况下,才能够阻止推定信托

的成立,从而避免受益人的追及。
在美国法上,受托人一旦接受信托,即受到信托文件的条款的拘束,此种条款都规定了受托人的义

务,违反受托人的义务,处分信托财产,不论是故意或过失所致,都构成信托财产的不当处分[17](P551)。
例如,受托人违反信托条款的规定,出卖本应予以保留的信托财产,或以信托财产购买本不应购买的财

产,或因过失而错误地转让了信托财产等等,均属于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不当的行为淤。 美国 2010 年

《统一信托法典》第 10 章规定了受托人的责任及与受托人交易的相对人的权利。 当受托人不当处分信

托财产时,受托人应对受影响的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除非第三人为善意并支付了对价,受
益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处分行为无效,在信托财产上强制设立留置权,推定第三

人与受益人之间成立信托关系,或者向第三人追及不当处分的信托财产于[18]。
(二) 大陆法系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法律效果

在大陆法系信托法上,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行为分为“违反信托

本旨冶与“管理不当冶两种情形。 所谓“违反信托本旨冶,是指违反信托契约之所定或委托人成立信托时

的本来意图及目的[19](P44)。 例如,受托人将应存入银行的款项为高风险投资而导致丧失本金。 所谓

“管理不当冶,是指受托人违反管理信托财产应有的注意义务,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 例如,受托人

以不当的廉价出售信托财产,造成信托财产的损失[20](P193)。 韩国《信托法》第 52 条第 1 款、我国台湾

地区“信托法冶第 18 条第 1 款均规定,对于受托人的处分行为违反信托本旨的,受益人享有撤销权。 又

鉴于撤销权的行使,固然在于维护信托财产以保障受益人的利益,但也不应使不知有信托存在的第三人

受不测的损害,以兼顾交易安全的保障。 因此,韩国《信托法》第 52 条第 2 款、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冶
第 18 条第 2 款又规定,在信托财产已登记或注册,或第三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受益人才可撤销受托

人的处分行为。 但受托人因管理不当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则另外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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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niform Trust Code:“To remedy a breach of trust that has occurred or may occur,the court may:……(9) subject to Section 1012,
void an act of the trustee,impose a lien or a constructive trust on trust property,or trace trust property wrong fully disposed of and recover the
property or its proceeds. 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摇 2018 年第 2 期

依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冶第 23 条、韩国《信托法》第 38 条的规定,受托人因管理不当致信托财产发生

损害时,委托人、受益人有权请求受托人以金钱赔偿信托财产所受损害或回复原状,并可请求减免报酬。
然而,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立法态度不同,日本 2006 年修改后的《信托

法》并没有严格区分受托人的处分行为是“违反信托本旨冶,还是“管理不当冶,而是统一规定了不当处分

信托财产的法律效果淤。 日本《信托法》第 27 条以“撤销受托人违反权限的行为冶为标题,规定了受托

人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属于权限外的行为时,受益人享有撤销权。 但受益人行使撤销权受到两个条件

的限制:一是第三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受托人的处分行为不属于其权限范围。 二是第三人知道

受托人所处分的财产是信托财产。 如果受托人处分的财产,属于已经进行了信托登记或登录的财产,则
可以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即视为第三人知道受托人处分的财产是信托财产[21](P68)。

可见,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都规定了严格的行使要件,且这

种权利仅能由受益人行使。 日本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行使撤销权的人只限于受益人,是因为受益人对信

托财产具有最大利害关系,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情形:卖出信托财产虽然构成违反信托本旨,但是出卖的

价格却比一般的市场价格要高,此时究竟是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表示同意,还是撤销处分

行为,最好交由受益人自身来做出决定[22](P158)。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信托法上关于受益人

行使撤销权的要件中虽然强调了第三人主观上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但没有区分有偿取得和无偿取

得、以相当对价取得和未以相当对价取得,实为一处疏漏,在解释上无偿取得或无相当对价取得信托财

产的人,对其保护不应优于受益人[23](P167)。
比较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信托法上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法律效果可知,英美信托法未赋予委托

人、受益人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行为的撤销权,大陆法系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

则授予受益人撤销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权利,但并未授予委托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

销权。 另外,英美信托法、日本信托法未根据受托人是否违反信托本旨处分信托财产而对受托人处

分信托财产的法律效果作出不同的规定,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则按照受托人的处分行为是

否违反信托本旨而对其法律效果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相较而言,英美信托法在维护第三人利益,保
护交易安全的同时,更注重对受益人的保护,法律规则的设计更周密、全面,救济方式更多样,比大陆

法系信托法更胜一筹[7](P462)。 早在 20 世纪初日本制定《信托法》之际,就有学者检讨过受托人不

当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救济方法,但由于英美法上的推定信托( constructive
trust)对大陆法系而言过于特殊和陌生,所以最终决定采纳撤销权[24](P153)。 而日本《信托法》制定

过程中,将受益人的救济方式,从推定信托转为撤销权,此举亦被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信托法时

仿效[25](P452)。

四、 我国《信托法》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应然态度

(一) 我国对两大法系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态度的参酌

信托在我国属舶来品,在我国《信托法》的制定过程中,立法者一方面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日本、韩国

和我国台湾地区等信托立法关于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相关规定,赋予了受益人撤销权,另一方面又对此

项权利的行使进行了改造。 这表现为:(1)在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上,我国《信托法》规定不仅受益人可以

行使该权利,而且委托人也可以行使此项权利。 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只赋予受益人对

信托财产不当处分行为享有撤销权,委托人则不享有此项权利。 (2)在撤销权的行使条件上,我国《信
托法》除了规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冶之外,还规定了“受托人违反管理职责、处理信托

事务不当冶的情形于。 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仅将受托人违反信托本旨处分信托财产作为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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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旧《信托法》第 31 条的规定,则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立法态度一致。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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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使的条件,没有将委托人违反管理义务作为撤销权行使的条件,日本《信托法》则没有区分受托人

的行为是违反信托本旨还是违反管理义务。 另外,如前所述,依文义解释,我国《信托法》第 22 条要求

受托人违反管理义务时,应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委托人、受益人方可行使撤销权。 而日本、韩国和我国

台湾地区的信托法均未将信托财产受到损失作为受益人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3)在对第三人的效力

上,我国《信托法》只规定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为“明知冶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不当,没有

规定第三人“因重大过失而未知冶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情形下也应承担责任。 而日本、韩国和我

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上均以第三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知受托人的行为违反信托本旨,作为承担责任

的主观要件。 另外,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信托法还将信托财产已经依法办理信托公示的,视为第三人

明知受托人的处分行为违反信托本旨,日本《信托法》则强调即使信托财产已登记或登录,也要求第三

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受托人不当处分行为的性质淤[26](P157)。 而我国《信托法》上的信托登记制

度十分简单于,形同虚设,哪些信托财产应当登记,登记机构是何种机构等均不明确,因此也就不存在与

上述情形类似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12 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但该公司的

主要职能是登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至于我国《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财产的登记不在该公司的

业务范围之内[27]。
然而,如上所述,我国《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缺乏正当的法

理基础,应当予以修正。 通过比较法考察,我们发现,英美信托法没有赋予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

的撤销权,而是规定受益人可以选择请求法院宣告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无效,或在信托财产上强

制设立留置权,或推定第三人与受益人之间成立信托关系,或向第三人追及不当处分的信托财产等。 笔

者认为,由于我国《物权法》《担保法》对留置权的设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须债务人没有履行到期债务;
债权人已经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留置物与债权之间有牵连关系盂。 当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给

第三人时,在信托财产上强制设立留置权,会与我国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盲目引入,恐
破坏我国民法上既有的留置权规范。 另外,推定信托是英美衡平法为纠正当事人的不法行为,根据公平

正义原则而创立的信托。 例如,甲以欺诈方式取得乙的财产权,法院为保护乙的利益,可成立推定信托,
使甲成为乙的受托人,具有为乙的利益而持有该财产的义务[28](P59)。 可见,推定信托的设立与委托人

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法院纠正不公正的财产关系的救济手段。 尽管有学者建议,在信托财产的

受让人为恶意或无偿受让等情形下,大陆法系信托法可引进英美法的推定信托制度[29](P345),但其必要

性与可行性值得怀疑。 因为:其一,大陆法系属于成文法系,法官没有造法的功能。 我国在立法体例上

属于大陆法系,《信托法》上的信托成立,均需要有委托人的意思,不承认不具有委托人意思而设立的推

定信托,法官也没有创设推定信托这一信托类型的权力。 其二,在运用推定信托法理的同时,尚应考量

在既有的私法体系下,是否无法公平正义地解决争议或调和当事人间的利益[30](P46)。 如果依据已有

的私法制度,对受益人利益、第三人利益能够取得相当程度的利益衡平,似无直接引进推定信托制度的

必要。 从后文的论述看,对信托财产不当处分行为的法律效果而言,我国无必要引进推定信托制度。
(二) 对我国《信托法》关于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态度的建议

王泽鉴先生指出:“财产可分为一般财产与特别财产,前者指属某人的财产;后者指由一般财产分

离的一定财产。 特别财产的形态有两种:(1)一定的财产属数人共同共有,合伙财产为其着例……(2)
一人除主财产外,尚有一个或数个特别财产,如未成年人的特有财产、夫妻特有财产、限定继承财产、以
及信托财产。冶“关于特别财产,适用类型强制原则,即须有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规定特别财

产之目的,涉及一定财产的管理、处分、使用收益、代偿物的归属,及债务责任等,因各个特别财产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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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日本旧《信托法》第 31 条的规定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态度相同,日本学者批评意见认为,只要进行了信托登记或登录,不
考虑第三人主观状态就承认撤销权,有害于交易安全。 因此,日本 2006 年的《信托法》对此作了修改。
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10 条。
参见我国《物权法》第 230、231 条,《担保法》第 8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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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冶 [31](P218)由此可知,信托财产作为一项特别财产,关于其管理、处分、使用收益等事项,均应由信托

法规定。 而依据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财产虽然由受托人加以管理、处分,但其具有独立性效力淤,
受托人应按照法律的规定或信托文件约定的权限妥善处理信托事务。 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

(无论是违反信托目的,还是违背管理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特殊的无权处分行为,应比照民法关于

无权处分行为的规定进行处理。 这种特殊性在于:一般的无权处分行为中,无权处分人处分的对象是他

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而受托人不当处分行为中,其处分的对象则为一项独立财产。 我国《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对无权处分行为,若权利人予以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该行为有效。 据此,
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未经有关权利人追认,或事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处分行为应当无效。
由于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受益权,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无疑会对受益人的利益直接产生影响,
因此,受益人应当享有是否追认受托人行为的权利。 此外,在英美信托法上,信托一旦有效设立,委托人

便退出了信托关系,对该项信托不再享有任何权利,除非在信托文件中明示保留有关权利[32](P78)。 而

大陆法系信托法虽然规定了委托人享有干预信托运作的某些权利[3](P191鄄194),但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

托财产的情形,缺乏关于委托人介入权利的规定。 尽管不少学者对大陆法系信托法上规定委托人干预

信托运作的权利提出了否定性评价[33](P366),但笔者认为,委托人设立信托具有一定目的,此目的的实

现需要通过受托人的行为来执行,可见,委托人与信托存在利害关系。 因此,信托法确认委托人干预信

托运作,享有对受托人行为(包括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的监控权,具有合理性。 由此可

知,当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时,委托人也应当享有追认此种行为与否的权利。
在无权处分情形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该法第 106

条规定,只要受让人主观上为善意,交易的价格合理,并且依法办理了登记或交付手续的,受让人便有权

取得无权处分财产的所有权,否则,所有权人便有权将该财产追回。 应当说,这一规定包含的“在无权

处分的情形下无偿取得财产的受让人,即使主观上具有善意,也不能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当所有权

人表示追回时仍应向后者返还该项财产冶这一内容无疑是合理的。 据此,当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

时,若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主观上为恶意(明知或应当知道受托人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不当),或者虽

然主观上为善意,但是无偿取得信托财产的,便应承担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的责任。 另外,随着我国

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将来必然会出现进行了信托登记的财产。 对于这类财产,虽然已对社会公示其属

于信托财产的事实,但受托人是否违反信托义务,处分信托财产不当,单靠登记这样的事实并不能为公

众完全知晓,还必须仔细查阅信托文件的相关规定,才能作出判断。 换言之,某项财产即使公示为信托

财产,对其处分未必就超出了受托人的权限范围。 因此,某项财产已登记为信托财产,不能成为第三人

明知或应当知道受托人对该项财产处分行为不当的理由。 就此而言,日本《信托法》上的规定比韩国、
我国台湾地区信托立法的相关规定显得合理,值得我国《信托法》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信托法》
第 22 条虽然规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受让人应返还信托财产,但并未明确受让人将信托财产返还给谁,这
实为一处缺陷。 由于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必须由受托人占有、管理,因此,受让人应向受托人返还信

托财产,并不能向委托人、受益人返还信托财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不当处分,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无权处分行为,对这种

行为的法律效力,应采取如下规定较为妥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处分信托财产不当的,未经委托人

或者受益人追认,或者事后未取得处分权,该处分行为无效。 委托人或者受益人有权请求受托人恢复原

状或者赔偿损失。 无论该信托财产是否已经依法进行了信托登记,只要受让人无偿接受的,或者明知或

者应当知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而有偿接受的,便应当向受托人返还或者赔偿信托财产的损失。 委托

人与受益人意见不一致或者共同受益人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冶至于如何认

定受让人“应当知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冶,可根据受让人的知识背景、交易经验、交易价格是否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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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参见我国《信托法》第 15 至 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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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价格等因素加以判断。 若我国《信托法》采取如此规定,将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有利

于消除我国《信托法》现行规定缺乏正当的法理基础的疑虑。 按照上述观点处理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不

当处分的法律效果,与我国民法上既有的理论体系相契合,同时,也符合商法蕴含的保障交易安全的基

本理念,因为将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原则上认定为无效行为(经委托人或受益人追认,或受托人事

后未取得处分权,该行为方可有效),意味着通常情形下该行为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受托人与受让人便

应当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让人为善意第三人的除外),这对保障信托财产的安全十分有利。 另一方

面,有利于解决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在实践中面临的困惑。 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委
托人或受益人可追认、受托人事后可取得处分权,均不受除斥期间限制;若委托人、受益人未追认,或受

托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受托人不当处分的行为始终处于无效状态,无论受托人还是受让人,均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除非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受让人不仅在明知受托人的处分行为不当时应承担责

任,且在应知而未知,或无偿接受信托财产时,也应承担责任。 这样,无疑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委托人、受
益人的利益。

五、 结摇 语

由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撤销权的法理基础反思和实践困惑可知,我国《信托法》赋予委托人、受益人

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享有撤销权缺乏正当性。 考察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信托法上信托财

产不当处分的法律效果,可发现在英美信托法中委托人、受益人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行为不具有

撤销权,而在大陆法系的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中仅赋予了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

撤销权,委托人并无此项权利。 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信托法上信托财产不当处分法律效果的评析,本
文认为我国《信托法》不仅不应借鉴大陆法系信托法上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撤销权制度,而且不应盲目

引进英美信托法中关于信托财产上强制设立留置权、推定信托等制度。 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特征和

民法上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规定,应将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定性为一种特殊的无权处分行为。
对此种行为的法律效果,应结合我国民法上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法律效果的规定和《物权法》中的善意取

得制度加以规范方为妥适。 若我国《信托法》未来修改时删除委托人、受益人对受托人不当处分信托财

产的行为享有撤销权的规定,改采上述建议重新设计信托财产不当处分的法律效果,将既可以与现有的

私法理论体系相吻合,又可以实现对信托关系中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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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ing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Improper Disposition
of Trust Property

Wen Ji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摇 摇 Abstract:There is not proper legal basis and faces problems in practice that the trustor or the beneficiary
has the right to rescind the improper disposition of trust property by The Trust Law of China. So the trust law
should be modified. The act of the trustee disposing trust property improperly should be a special kind of unau鄄
thorized disposition. The act should be void if the trustor or the beneficiary doesn爷t ratify it,or the trustee has
owned the right of disposition. The trustor or the beneficiar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the trustee to revert
the trust property or make compensation. The assignee should return the property to the trustee or compensate the
loss of trust property if he accepted freely it or paid up when he had known or should know the trustee breaking
trust obligations,whether the trust property has be registered by law or not. If the trustor and the beneficiary disa鄄
gree or there is disagreement among joint beneficiaries,they should apply to the people's court for r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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